
陕 西 省 财 政 厅

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

机关各处室、厅属各单位：

为依法依规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，切实提高财政工作的透

明度，现就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政府信息公开原则

坚持以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，遵循公正、公平、合法、

便民的原则，及时、准确地公开财政政府信息。
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属性

财政政府信息是指陕西省财政厅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

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政府信息公

开属性有“主动公开”“不予公开”“依申请公开”三种类型。

（一）主动公开。以下涉及公众利益调整、需要公众广泛知

晓或者需要公众参与决策的政府信息，纳入“主动公开”：

1.机关职能、机构设置、领导简介、办公地址、联系方式等

组织机构情况。

2.财政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及有关财政政策、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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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财政行政许可和行政审批事项。

4.月度和年度全省财政收支情况及经省人民代表大会或者

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省级预算、预算调整、决算、

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报表。

5.相关预算绩效信息。

6.办理对外管理服务事项的依据、条件、程序以及办理结果。

7.实施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检查、行政强制的主体、

权限、依据、程序、执法决定、救济渠道等信息。

8.公务员招考的职位、名额、报考条件等事项以及录用结果。

9.政府采购实施情况，作出的政府采购监管处理处罚信息。

10.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、标准。

11.依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

其他政府财政信息。

（二）不予公开。以下政府信息纳入“不予公开”：

1.依法确定为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。

2.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公开的政府信息。

3.公开后可能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经济安全、社会稳

定的政府信息。

4.涉及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公开会对第三方合法权益造成

损害的政府信息，但第三方同意公开或者发文单位认为不公开会

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，予以公开。

5.内部事务信息，包括人事管理、后勤管理、内部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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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方面的信息，可以不予公开。

6.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、过程稿、磋

商信函、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，可以不

予公开。但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，从其规

定。
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。“主动公开”和“不予公开”之外，对

特定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从事生产、安排生活、开展科研活动

具有特殊作用的政府信息，纳入“依申请公开”。

三、政府信息公开方式

在财政行政信息化管理系统（OA 系统）起草文件，必须选

择相应公开属性。选择“主动公开”的，必须选择对应网站“公

开栏目”；选择“不予公开”或“依申请公开”的，必须依据公

开属性相关内容填写理由。

其他需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，可在 OA 系统“信息宣传”栏

目，填写《陕西省财政厅信息宣传审批表》相关内容，上传拟公

开政府信息，并对是否涉及国家秘密、工作秘密或敏感信息提出

具体意见，由处室负责人审签，报厅办公室审核后发布。

四、相关工作要求

（一）严格按照时限完成公开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规定，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，应当自该

政府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及时公开，各处室、

单位应严格按照公开时限规定，在时限内主动公开相关政府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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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。

（二）规范信息公开渠道。所有主动公开文件全部在厅门户

网站相应栏目进行公开，依申请公开文件和不予公开文件严禁上

传。

（三）落实公开主体责任。各处室、单位作为政府信息制发

的第一责任人，应强化主动公开意识，落实主动公开责任，严格

按要求及时公开相关政府信息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2 年 5 月 23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

